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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

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

审计，并且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苏志宏 

职务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电话 13636967338 

传真 0595-26233666 

电子邮箱 535706517@qq.com 

公司网址 535706517@qq.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安溪县南翼新城弘桥智谷电商产业基地 A5 幢 2 楼 

36244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期 上年同期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30,623,999.65  36,845,710.08  -16.89% 

营业收入 28,418,552.25  34,836,518.63  -18.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7,345.05  2,475,130.76  -254.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8,311,642.77 -2,935,618.88 1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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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8,681.27  4,764,721.82  -121.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1% 38.49% -180.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5 -25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01 1.42 -28.87% 

 

2.2 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0 0 0 0 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0,000,000 100 0 10,000,000 10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9,000,000 90 0 9,000,000 9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000,000 - 0 1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福建省弘桥

智谷投资有

限公司 

9,000,000 0 9,000,000 90 9,000,000 0 

2 

安溪益博投

资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1,000,000 0 1,000,000 10 1,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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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000 0 10,000,000 100% 10,000,000 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福建省弘桥智谷投资有限公司与安溪益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实际控制人林

志强控制的企业，福建省弘桥智谷投资有限公司与安溪益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

董事兼总经理周池尧持 5%以上股权的企业。除此之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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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已执行上述两项准则和财会〔2017〕30 号文件。 

2、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2015 年 10 月，公司投资 100 万元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泉州弘桥智谷电商职业培训学校，

以前年度因管理层判断未达到控制而未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同时，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

以前年度公司将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与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讨论沟通，本着谨慎原则，本年度将泉州

弘桥智谷电商职业培训学校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为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货币资金 9,169,524.53  9,966,672.07  761,491.56  768,428.56  

应收账款 8,371,340.85  8,371,340.85  6,674,327.92  6,315,860.21  

其他应收款 1,633,176.28  1,635,530.47  3,891,756.91  5,167,886.21  

固定资产 2,106,311.18  2,364,146.04  1,799,430.04  2,150,102.7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5,712.82  415,712.82  48,801.95  65,593.1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05,400.00  405,400.00  1,000,000.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1,426,607.01  1,489,946.93  382,615.00  512,815.00  

应交税费 2,245,241.53  2,279,871.10  1,086,912.06  1,148,930.38  

未分配利润 837,526.99  796,894.09  784,828.50  884,672.67  

营业收入 34,707,056.01  34,836,518.63  18,749,341.68  19,307,461.68  

营业成本 25,929,295.62  26,068,038.85  16,497,685.56  16,685,111.47  

税金及附加 110,267.14  117,815.26  32,195.49  50,613.45  

管理费用 10,196,414.03  10,854,612.63  2,952,480.71  3,104,0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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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2,663.05  -2,492.13  10,026.45  9,077.91  

资产减值损失 -29,556.19  -96,596.99  136,456.85  203,621.55  

营业外收入 7,016,328.39  7,471,526.63  2,272,318.47 2,272,318.47 

所得税费用 1,605,509.08  1,593,026.94  564,832.95  599,480.6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5 年 10 月，公司投资 100 万元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泉州弘桥智谷电商职业培训学校，

以前年度因管理层判断未达到控制而未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经与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讨论沟通，本着谨慎原则，本年度将泉州弘桥智谷电商职业培训学校

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并对以前年度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2017 年 9 月 25 日，公司投资设立晋江弘桥智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晋江弘桥智谷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7 年 6 月 6 日，子公司泉州弘桥智谷物流有限公司设立湖南弘桥智谷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弘桥智谷物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福建省弘桥智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 


